SR L R RS R A0 TR
114# B35 % 76725

CECRE R T
W TEREE
R R EE > AR A E15E27 26p 57

WA EFREHTRAITE THELT
T2 AlE o TP AR EN &

Rigz PABFIRFETEPF -
& HApz RE W o

FERGT LRI AT R LT FH R LA RE TR
I L Tﬁ;ﬂ 7 o
#

T ARR A
- CRFFAEMERTY-FEEER B - Fk
E*!glll/él’:m’-}y’)%)/\é E\l’ﬁjé:ge f?—-l/ é‘;/g_ ,iigﬁ:gﬁ

=
Q\‘
n:_

ERUFETFP e o ZRAFFOTES IR TAEL R

g1, 2t ,mfg,.}aAE\‘igEAE:ﬁ«%ﬁ.A Ji‘J-g’\IPZZ,A * 4 3z

dod Y ATV RREHZZ N NHEAL IR
2 "7\



=3

|

?‘Eéfﬁ_Filﬁzz'&? U z.‘%wé'frlﬁﬂ~47‘ o
FARGE S o HEIEA R LA o
;lf ‘%Eﬁ+£m7f’7/3,;ik’§,(j_ T:

—

3N

S

T_F
R ZHFE A2 20 A @\ fF— 2
AT R B PR (TR 2Pk B TR b 2
FUREc E L E R PR N2 fbfﬁ‘) TR FE R RY
A ZTEREENT BIAR ﬁ‘bt’x?zz% (ﬁms/
Pa8TH# B S3F %6305 2 i q 2R) - 58 > &% ikt
2B A SATREF EAERGF AP (TR ATR
) B2 BAROET FIERT > SR RS # -
%%ﬁ%%(iihéﬁmﬁ) frd Jp o R R S ATHL
fryet ROt d E¥Fo fg #30114&12729p 3
i <é’ff’(fLﬂmé %0lF 2 %617 ) it P
w#w LR T2 3o D2 o ’éécjxr%,iﬁi\fi?\;’-’r%:
TREEE S £ AKP -

EARLIDE L e AN WREARY P PIH 0 Pii5a

\

(=

A diha 52k
A

=

ot Ak DAL R EEARII4ELY 1P %%er‘ﬁ;ﬁ% %?

- ALIRTE A BT S AT mﬁ‘mqﬂ,qf,}i S N

FrER (TR)RF~ Qe EEPFALI4EL? 2p 431

20 1% 2p 2k > AR #Z»'ﬂ,ﬂ“ A1 EF T iF #5100 15%F

L T pROREARP A RE £ R EEA L

T24p w‘;%-ﬁﬂiié:iﬁl@’? 112~ » = 2p 283 p - ¥ 5 T
&

t@ﬁft%ﬂ\ I‘I,QB?*: ﬁP6]E;’J 11]]\_:& *%I_PE?J 10%’@
PAZHEOR 1 384 o ek B AIF20%4 HiE 9 & 0 ¥ 9T
TR WAL A AP 42200 thg PP

PR RFEE P ARSIV AR DT 4 X
do kiR A LR FAMR G 20T 'fes Higpll4d
ERMAp AT R B FREEIF v T A~ 4£8083, 000~



AFH A &% PR
TWE B E AR - iR
S Rl % ol
T o RIS ATELT R T?ﬁﬂ'—,ﬁ‘i P’F&) ’E"’E’
@’i'H;ﬂ#@%7ﬁéé
Bos - dRimm s GAEmRYe 2 i 0 #%L*"Fi JE o
PrEgEFrEd R 2 dod a2z A g S JILE T RE
FhaEng Ww7\¢1$’%#%a%7* 12h3*
Ezj%ﬁ%*ﬁswﬁoém%%*“%\f¢§@¢ﬁﬁwﬁwt%

(C)FFFHPFLE L BT AP > EREH F A

AR LY B2 Far o UL H AR SR
RGP E LB AIL LIS RA

;ﬁ - V- ']L'F'iﬂfz“’“ ]Fj}] Fg 17
o st i s 0 R F4T8E T ~ $233EF1IE 2 %2
FLEAS G P - IRAFEE > FJEF L 90
,%%§;'%1fﬁgg41@* 7 FARpE > d

\\T_‘-t
e
vme
¢ W
)
=>m
A

¥
FoRAROTE > RRRELART RS HRE R AP
2 AsE (LARIFIIFLIF237) » 4
1%ﬁﬁjﬁﬁ%wg,+a@%i%zj@i?éi?°
KA o REZEYFER - BEEE GREE AN G
FAAL L S itdentdoerR 2 A g2 4L A F Y 0 B K

# o

NS

|

P
i
m



Vs

}~4

V]

e

)N RABAEAEYEEFLENbAE P 21145874

Poatr BRERJIAFA 1147287 4p {g’ﬂwmééﬁﬁ
W AL By p T114E97 4p 2 _éﬂﬁ B E A Y E
J$ S R J$ AEpRL1142925p » R

Fiphiaciid TARAAL RN S, il n g L
EE":EJ B TR R: A= Mpalf]\ S NIEE - A/ 9 A=
B3 #ﬁ4¢dﬁFW%$mﬁ DAERE IR i & I

-
=L
SRR s FILZ ”ﬁﬁwﬁﬂ\i?’m EENCE S
TRlEH6Eary e T Ao AR A L2 B
PEBFEAEH AL LRV FHFENE - 2
BEEZ A REF RSB o
ﬁﬁ’@5@ﬁﬁﬁﬁ\—&%ﬁ5%%¥ﬁ7mﬁﬁﬁﬁ
T EFREG R 2 dorgdormnz A g~ JILE T Ak
Z_iE 5 $J%§%T~i.)$’l.f%14 P A S ]38
ko d S B E HAet  m 2 A RN S
RN I I %E?’"Lr‘r T3 I S .
PR R 2R S &2 0 I B o
&%Wmﬁw%%’%%iéﬁﬁf’Fﬁ&ﬁ%%%ﬁ’
ﬁ@lﬁ’émiﬁﬁ%ﬂﬁ
B 2L EEFRLSE L BEHNGE o2
ﬁiﬁiﬁﬂiﬂm%a@%@?o
W d or f 2 myh 0 AT EE B9 o
3 3, 23] 11

"r

¥z

[ball \%H} _ij"\\
'
-
( uly

-
oS B BENE LR
e S

=L

+
B2 priFiiAe 0 H

7

‘4}3@}\:’3‘] d\.o

—ﬁlt"ﬁﬂ'j‘:']/i‘i ;)—’F ’ jﬁf"}lj,i—zi-‘é@ZOB p E 71\]‘;{,5}51 a1 ')—’,:;[J; ° 4o
4 E R A ;ﬁ::ﬁz - R FESRNF o

¢ £ 3 B 115 & 2 26 P
tp FLEE
oD (AFRUIELATE R Pl E AL AR




(\ER)

85%3,006~ |p 114#87 4p [p114#82 4p42|f114#925p 43
iiii%f’ﬁ'ﬂ SIS, S O (LA < 7 ) NI A
Pk EIF10.1| 8 A6 7 v p | A
Dt & o H oo R ZAIF A1 F10% A2l
0/0, GPATEOB (6B T VA LA
C ez A 15 200% B
ﬂZO/JLE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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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672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洪可馨律師
被      告  曾榮偉  
            黃馨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曾榮偉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拾伍萬參仟零伍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如對被告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黃馨予給付。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曾榮偉負擔。如對被告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黃馨予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捌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拾伍萬參仟零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97條第1項規定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由該條文規定可知，債權讓與之契約，於債權人與受讓人間債權讓與之合意，即生效力，並不需經債務人之同意，然為保護債務人之利益，在未通知債務人之前，其讓與行為僅當事人間發生效力，對債務人不生效力。而債權讓與係以移轉特定債權為標的之契約，其受讓人固僅受讓債權，並非承受契約當事人之地位，惟對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因此附隨於原債權之抗辯權（即實體法上之抗辯，及訴訟法上之抗辯如合意管轄及仲裁契約之抗辯），亦不因債權之讓與而喪失，故該合意管轄約定自應拘束受讓人與債務人（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63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本件依被告與訴外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簽訂之借款總約定書第11條第2項，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3頁），嗣由原告輾轉受讓台新銀行就上開契約對被告曾榮偉之債權，並於114年12月29日為債權讓與之通知(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61頁)，依上開說明，前揭合意管轄約定仍生拘束兩造之效力，故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均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均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曾榮偉於民國114年1月1日邀同被告黃馨予為一般保證人，與台新銀行簽訂借款借據暨約定書申請借款新臺幣（下同）92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4年1月2日起至120年1月2日止，借款利率按優惠型利率即週年利率10.15%固定計息，並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分72期，按期攤還1萬7,112元，以每2日為還款日。並約定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20%加付違約金，另約定限制清償期間，倘被告自借款撥款日起20個月內清償全部本金時，依清償當日未償本金餘額12%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且如未依約清償本息時，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詎曾榮偉自114年8月4日起即未依約履行還款義務，尚欠本金85萬3,005元及利息、違約金暨提前清償違約金未清償，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而黃馨予既為上開債務之一般保證人，於對曾榮偉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而無效果時，應負清償責任。嗣經台新銀行將其上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讓與伊，爰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債權讓與之通知，爰依消費借貸、一般保證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曾榮偉應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及「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暨按附表所示本金12%計算之提前清償違約金。如對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黃馨予給付之。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及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民法第739條、第740條、第745條亦有明定。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借款借據暨約定書、借款總約定書、債權讓與確認書、客戶對帳單-還款明細、攤銷表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23頁），其主張核與上開證物相符，堪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一般保證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又原告雖主張本件消費借貸之違約金起算日為114年8月4日，惟上開貸款利息既自114年8月4日起算，則原告自被告逾當月利息繳納期日即114年9月4日之翌日始得開始起算違約金，是原告請求違約金之起算日應為114年9月5日，是原告請求如附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四)至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按上開本金12%計算之提前清償違約金元部分，因被告並無提前還款之事實，則與借款借據暨約定書第1條第6項所約定：「…如於本借款撥款日起三十六個月內提前清償本借款全部本金時，給付提前清償違約金。」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一般保證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曾榮偉應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並對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黃馨予給付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附表：（金額幣別均為新臺幣，日期紀元均為民國）

		


		


		




		本金

		利息

		原告請求之
違約金

		本院判決之
違約金



		85萬3,005元

		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15%計算。

		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左列利率20%計算。

		自114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672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洪可馨律師

被      告  曾榮偉  

            黃馨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曾榮偉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拾伍萬參仟零伍元，及如附表所

示之利息，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如對被告

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黃馨予給付。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曾榮偉負擔。如對被告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

效果時，由被告黃馨予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捌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拾伍萬參仟零伍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97條第1項規定債權之讓與

    ，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

    由該條文規定可知，債權讓與之契約，於債權人與受讓人間

    債權讓與之合意，即生效力，並不需經債務人之同意，然為

    保護債務人之利益，在未通知債務人之前，其讓與行為僅當

    事人間發生效力，對債務人不生效力。而債權讓與係以移轉

    特定債權為標的之契約，其受讓人固僅受讓債權，並非承受

    契約當事人之地位，惟對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因此附隨

    於原債權之抗辯權（即實體法上之抗辯，及訴訟法上之抗辯

    如合意管轄及仲裁契約之抗辯），亦不因債權之讓與而喪失

    ，故該合意管轄約定自應拘束受讓人與債務人（最高法院87

    年度台抗字第63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本件依被告與

    訴外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簽

    訂之借款總約定書第11條第2項，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見本院卷第13頁），嗣由原告輾轉受讓台新銀行就上

    開契約對被告曾榮偉之債權，並於114年12月29日為債權讓

    與之通知(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61頁)，依上開說明，前揭合

    意管轄約定仍生拘束兩造之效力，故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

    轄權，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均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均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曾榮偉於民國114年1月1日邀同被告黃馨予

    為一般保證人，與台新銀行簽訂借款借據暨約定書申請借款

    新臺幣（下同）92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4年1月2日起至1

    20年1月2日止，借款利率按優惠型利率即週年利率10.15%固

    定計息，並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分

    72期，按期攤還1萬7,112元，以每2日為還款日。並約定如

    遲延還本或付息時，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

    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20%加付違約金，另約定限制

    清償期間，倘被告自借款撥款日起20個月內清償全部本金時

    ，依清償當日未償本金餘額12%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且如

    未依約清償本息時，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詎曾榮偉自114年8

    月4日起即未依約履行還款義務，尚欠本金85萬3,005元及利

    息、違約金暨提前清償違約金未清償，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

    ，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而黃馨予既為上開債務之一般保證人

    ，於對曾榮偉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而無效果時，應負清償責任

    。嗣經台新銀行將其上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讓與伊，爰

    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債權讓與之通知，爰依消費借貸、一

    般保證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曾

    榮偉應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及「原告請求之違

    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暨按附表所示本金12%計算之提前

    清償違約金。如對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黃馨

    予給付之。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

    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

    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

    ，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及第250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

    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

    ；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

    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保證人於債權人

    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

    絕清償，民法第739條、第740條、第745條亦有明定。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借款借據暨約定書

    、借款總約定書、債權讓與確認書、客戶對帳單-還款明細

    、攤銷表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23頁），其主

    張核與上開證物相符，堪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真實。從

    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一般保證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三)又原告雖主張本件消費借貸之違約金起算日為114年8月4日

    ，惟上開貸款利息既自114年8月4日起算，則原告自被告逾

    當月利息繳納期日即114年9月4日之翌日始得開始起算違約

    金，是原告請求違約金之起算日應為114年9月5日，是原告

    請求如附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四)至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按上開本金12%計算之提前清償違約金

    元部分，因被告並無提前還款之事實，則與借款借據暨約定

    書第1條第6項所約定：「…如於本借款撥款日起三十六個月

    內提前清償本借款全部本金時，給付提前清償違約金。」之

    要件不符，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一般保證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

    求曾榮偉應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暨「本院判決

    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並對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

    效果時，由黃馨予給付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暨「本院判

    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

    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職

    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

    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附表：（金額幣別均為新臺幣，日期紀元均為民國）    本金 利息 原告請求之 違約金 本院判決之 違約金 85萬3,005元 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15%計算。 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左列利率20%計算。 自114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672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洪可馨律師
被      告  曾榮偉  
            黃馨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曾榮偉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拾伍萬參仟零伍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如對被告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黃馨予給付。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曾榮偉負擔。如對被告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黃馨予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捌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拾伍萬參仟零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97條第1項規定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由該條文規定可知，債權讓與之契約，於債權人與受讓人間債權讓與之合意，即生效力，並不需經債務人之同意，然為保護債務人之利益，在未通知債務人之前，其讓與行為僅當事人間發生效力，對債務人不生效力。而債權讓與係以移轉特定債權為標的之契約，其受讓人固僅受讓債權，並非承受契約當事人之地位，惟對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因此附隨於原債權之抗辯權（即實體法上之抗辯，及訴訟法上之抗辯如合意管轄及仲裁契約之抗辯），亦不因債權之讓與而喪失，故該合意管轄約定自應拘束受讓人與債務人（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63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本件依被告與訴外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簽訂之借款總約定書第11條第2項，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3頁），嗣由原告輾轉受讓台新銀行就上開契約對被告曾榮偉之債權，並於114年12月29日為債權讓與之通知(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61頁)，依上開說明，前揭合意管轄約定仍生拘束兩造之效力，故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均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均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曾榮偉於民國114年1月1日邀同被告黃馨予為一般保證人，與台新銀行簽訂借款借據暨約定書申請借款新臺幣（下同）92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4年1月2日起至120年1月2日止，借款利率按優惠型利率即週年利率10.15%固定計息，並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分72期，按期攤還1萬7,112元，以每2日為還款日。並約定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20%加付違約金，另約定限制清償期間，倘被告自借款撥款日起20個月內清償全部本金時，依清償當日未償本金餘額12%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且如未依約清償本息時，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詎曾榮偉自114年8月4日起即未依約履行還款義務，尚欠本金85萬3,005元及利息、違約金暨提前清償違約金未清償，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而黃馨予既為上開債務之一般保證人，於對曾榮偉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而無效果時，應負清償責任。嗣經台新銀行將其上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讓與伊，爰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債權讓與之通知，爰依消費借貸、一般保證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曾榮偉應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及「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暨按附表所示本金12%計算之提前清償違約金。如對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黃馨予給付之。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及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民法第739條、第740條、第745條亦有明定。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借款借據暨約定書、借款總約定書、債權讓與確認書、客戶對帳單-還款明細、攤銷表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23頁），其主張核與上開證物相符，堪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一般保證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又原告雖主張本件消費借貸之違約金起算日為114年8月4日，惟上開貸款利息既自114年8月4日起算，則原告自被告逾當月利息繳納期日即114年9月4日之翌日始得開始起算違約金，是原告請求違約金之起算日應為114年9月5日，是原告請求如附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四)至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按上開本金12%計算之提前清償違約金元部分，因被告並無提前還款之事實，則與借款借據暨約定書第1條第6項所約定：「…如於本借款撥款日起三十六個月內提前清償本借款全部本金時，給付提前清償違約金。」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一般保證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曾榮偉應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並對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黃馨予給付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附表：（金額幣別均為新臺幣，日期紀元均為民國）

		


		


		




		本金

		利息

		原告請求之
違約金

		本院判決之
違約金



		85萬3,005元

		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15%計算。

		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左列利率20%計算。

		自114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672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洪可馨律師

被      告  曾榮偉  

            黃馨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曾榮偉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拾伍萬參仟零伍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如對被告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黃馨予給付。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曾榮偉負擔。如對被告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黃馨予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捌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拾伍萬參仟零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97條第1項規定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由該條文規定可知，債權讓與之契約，於債權人與受讓人間債權讓與之合意，即生效力，並不需經債務人之同意，然為保護債務人之利益，在未通知債務人之前，其讓與行為僅當事人間發生效力，對債務人不生效力。而債權讓與係以移轉特定債權為標的之契約，其受讓人固僅受讓債權，並非承受契約當事人之地位，惟對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因此附隨於原債權之抗辯權（即實體法上之抗辯，及訴訟法上之抗辯如合意管轄及仲裁契約之抗辯），亦不因債權之讓與而喪失，故該合意管轄約定自應拘束受讓人與債務人（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63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本件依被告與訴外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簽訂之借款總約定書第11條第2項，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3頁），嗣由原告輾轉受讓台新銀行就上開契約對被告曾榮偉之債權，並於114年12月29日為債權讓與之通知(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61頁)，依上開說明，前揭合意管轄約定仍生拘束兩造之效力，故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均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均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曾榮偉於民國114年1月1日邀同被告黃馨予為一般保證人，與台新銀行簽訂借款借據暨約定書申請借款新臺幣（下同）92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4年1月2日起至120年1月2日止，借款利率按優惠型利率即週年利率10.15%固定計息，並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分72期，按期攤還1萬7,112元，以每2日為還款日。並約定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20%加付違約金，另約定限制清償期間，倘被告自借款撥款日起20個月內清償全部本金時，依清償當日未償本金餘額12%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且如未依約清償本息時，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詎曾榮偉自114年8月4日起即未依約履行還款義務，尚欠本金85萬3,005元及利息、違約金暨提前清償違約金未清償，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而黃馨予既為上開債務之一般保證人，於對曾榮偉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而無效果時，應負清償責任。嗣經台新銀行將其上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讓與伊，爰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債權讓與之通知，爰依消費借貸、一般保證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曾榮偉應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及「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暨按附表所示本金12%計算之提前清償違約金。如對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黃馨予給付之。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及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民法第739條、第740條、第745條亦有明定。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借款借據暨約定書、借款總約定書、債權讓與確認書、客戶對帳單-還款明細、攤銷表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23頁），其主張核與上開證物相符，堪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一般保證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又原告雖主張本件消費借貸之違約金起算日為114年8月4日，惟上開貸款利息既自114年8月4日起算，則原告自被告逾當月利息繳納期日即114年9月4日之翌日始得開始起算違約金，是原告請求違約金之起算日應為114年9月5日，是原告請求如附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四)至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按上開本金12%計算之提前清償違約金元部分，因被告並無提前還款之事實，則與借款借據暨約定書第1條第6項所約定：「…如於本借款撥款日起三十六個月內提前清償本借款全部本金時，給付提前清償違約金。」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一般保證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曾榮偉應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並對曾榮偉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黃馨予給付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暨「本院判決之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附表：（金額幣別均為新臺幣，日期紀元均為民國）    本金 利息 原告請求之 違約金 本院判決之 違約金 85萬3,005元 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15%計算。 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左列利率20%計算。 自114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 





